
（八）投标函

采联国际招标采购集团有限公司：

我方确认收到贵方 电子技术-原型验证平台 采购货物及相关服务的招标文

件（项目编号：SZDL2023001811（CLF0123SZ12ZC94））， 深圳市网嘉技术

有限公司、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金湖路 36号银湖科研大楼 2楼 C。作为投

标人已正式授权《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中的授权代表或法定代表人为我方

签名代表，签名代表在此声明并同意：

1. 我们愿意遵守采购代理机构招标文件的各项规定，自愿参加投标，并已清楚

招标文件的要求及有关文件规定，并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履行全部责任和

义务。

2. 我们同意本投标文件的投标有效期从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之日起 90 日历日

内有效。

3. 我们承诺从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起，本投标始终有效且不予撤销已递交的投

标文件。

4. 我们已经详细地阅读并完全明白了全部招标文件及附件，包括澄清（如有）

及参考文件，我们完全理解本招标文件的要求，我们同意放弃对招标文件提出

不明或误解的一切权利。

5. 我们同意提供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与评审委员会要求的有关投标的一切

数据或资料。

6. 我们理解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与评审委员会并无义务必须接受最低报价

的投标或其它任何投标，完全理解采购代理机构拒绝迟到的任何投标和最低投

标报价不是被授予中标的唯一条件。

7. 如果我们未对招标文件全部要求作出实质性响应，则完全同意并接受按无效

投标处理。

8. 我们证明提交的一切文件，无论是原件还是复印件均为准确、真实、有效、

完整的，绝无任何虚假、伪造或者夸大。我们在此郑重承诺：在本次招标采购

活动中，如有违法、违规、弄虚作假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不良后果及法律责

任，一律由本单位（公司）（企业）承担。



9. 如果我们提供的声明或承诺不真实，则完全同意认定为我司提供虚假材料，

并同意作相应处理。

10. 我们是依法注册的法人，在法律、财务及运作上完全独立于本项目采购人、

用户单位（如有）和采购代理机构。

11. 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信函请寄：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金湖路 36号

银湖科研大楼 2楼 C

备注：投标函中承诺的投标有效期应当不少于招标文件中载明的投标有效期，其

他内容不得擅自删改，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投标人：深圳市网嘉技术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

道金湖路 36号银湖科研大楼 2楼 C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周丕武

邮政编码： 518000 电话： 13828786995 传真： /

邮箱： 1063578344@qq.com

财务负责人或企业负责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周丕武、13828786995

开户银行名称：平安银行深圳车公庙支行

开户银行帐号：1101 4884 7610 05

开户银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九路泰安轩 A座首层

开户银行电话：0755-83217796
日期： 2023 年 0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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